
 
（閱覽、抄錄交付、更正或補充）聲請書 
（視需要選擇填寫，聲請人亦得自行以 A4 紙張用電腦或其他印刷方式製作） 

請 求 人 姓 名 
或 名 稱 

性 
別 

出生日期 
身分證明文 
件及其字號 住居所或事務所、電話  備考 

      

聲 請 原 因 
 

聲 請 人 與 請 
求 人 之 關 係 

 

聲請人為繼承
人、繼受人或 
利害關係人之
證 明 文 件 

 

聲請（閱覽、抄
錄、更正或補充）
之公證書、認證
書字號、內容 

（聲請閱覽或抄錄時，如僅知辦理公證或認證日期，亦請註明） 

其他證明文件 
 發還 

證件 

件數 收受人簽章 

  

聲請抄錄交付
公證書、認證書 

正 本             

        份 

繕本或影本           

        份 

      譯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份 
節本               份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人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或代表人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代理人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
 

說明：委任代理人者，應提出授權書，並於備考欄註明代理人授權書種類、字號及代理權限。 

（請求人為法人 

 

或團體蓋印信處） 

附式三之三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司法院院台廳民三字第1110035872號令修正發布第60、61、66、75、97條條文、第62條條文之附式六及第63條條文之附圖；其中，第60、61、66條條文及第62條條文之附式六，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公證法施行細則§49


